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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700) 
 

建議成立合營公司及投資基金最新發展 
 

茲提述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4年 1月 7日有關建議成
立亞糧交易所及吉糧投資基金（「建議成立事項」）之公佈（「公佈」）。除本公佈
另有指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董事認為由於建議成立事項未必對本公司及股東整體為有利，格林
資本已決定不會與建議共同投資者及建議基金成立者簽訂任何正式協議。第一諒
解備忘錄及第二諒解備忘錄之獨家磋商期分別已於 2014年 12月 26日及將會於
2015年 1月 5日屆滿，而諒解備忘錄已於及將會於其各自之屆滿日中止生效。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 2014年 7月 28日之發售章程（「發售章程」）第 16頁所披露，
總數為預期約 70,000,000港元將用於建議成立事項。由於建議成立事項將不會進
行，誠如發售章程所提及，在其他潛在收購及投資項目之條款已落實及已訂立確
切協議之情況下，本集團將可使用於 2014年 8月 19日完成的本公司之公開發售
所獲得之上述資金進行其他潛在收購及投資。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侯，按照上市規則之所有適用規定，就其他此前已簽訂及公佈
的諒解備忘錄之最新發展發表進一步公佈。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
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旺堅 

香港，2014年 12月 29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i)六名執行董事：楊旺堅博士、黃文強先生、楊君
女士、陳漢鴻先生、楊雅女士及俞淇綱博士；(ii)一名非執行董事：俞嬌麗女士；
及(iii)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景華先生、吳洪先生、劉振新先生及葉雲漢先
生。 


